
所屬年度：103年 RA****   或 KA****
計畫名稱：102(1)課後留園經費 計畫主持人：xxx

單位：新臺幣元

百分比：取至小數點二位

經 費 項 目
(或各受補助學校

名稱)

國教署核定

計畫金額

(A)

國教署核定

補助金額

(B)

 國教署

撥付金額

(C)

 國教署

補助比率

(D=B/A)

 實支總額

(E)

計畫結餘款

(F=A-E)

依公式應繳回

國教署結餘款

(G=F*D-(B-C))

102(1)課後留園經費

(或中山國民小學) 100,000 80,000 80,000 80.00% 92,000      8,000 6,400              

合     計 100,000 80,000 80,000 80.00% 92,000      8,000 6,400              

是否適用彈性經費支用規定(註八)  （ □是 □否），勾選「是」者，請查填下列支用情形

彈性經費

*部分補助計畫請查填左列支出機關分攤表

1 執行比率(E/A)= 92.00%

2
34

 業務單位:    主(會)計單位： 機關學校首長(或團體負責人)：

填表注意事項：

1.國教署核定計畫金額(A欄) = 國教署補助金額 + 自籌款金額。

2.分攤金額依補助比率支用及結報，例如國教署補助80%，國教署分攤金額 = 92,000 X 80% = 73,600，學校分攤金額 = 92,000X20% = 18,400。
3.應繳回結餘款(G欄)依公式計算結果，應等於撥付金額(C欄)80,000 - 國教署分攤金額73,600，為實際繳回教育局金額(補助款餘款一律要繳回教育局)。
4.支出機關分攤表合計數=實支總額(E欄)。
5.請於右上角註記子目代號 RA*** 或 KA****。

是否有未執行項目（ □是，金額          元 ■否）
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經費收支結算表
執行單位名稱：中山國民小學

國教署核定函日期文號：103 年 1月 2日 國字第 123456號函

計畫期程：103年1月2日至103年6月30日   核定應結報日期:103年7月30日前

備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註

請查填以下資料：

*■經常門   □資本門

*□全額補助■部分補助

*餘款繳回方式

□依計畫規定（ □繳回            元  □免繳回            元）

■依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辦理（ ■繳回6,400元 □免繳回            元）

中山國小 18,4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執行率未達80%之原因說明

可支用額度(元)  實支總額(元)
□其他（請備註說明）

支出機關分攤表：

分攤機關名稱 分攤金額(元) ，其金額合計應等於實支總額

國教署 73,6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合               計 92,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	附表4-1補助經費收支結算表

